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二〇一七年九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校院两级改革试点责任书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根据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2017 年 8 月第

19 次常委会通过)要求，经与试点学院充分协商，特制定本

责任书。 

一、按照“权责利一致”“放管服结合”“规范运行”

的原则，学校逐步下放管理权，落实试点学院办学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校院两级办学积极性，使学院真正成为既规范有序

又充满活力的办学实体。 

二、试点学院要认真履行学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

实施意见》所规定的责任、义务，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解放

思想，勇于创新，不断完善、丰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思

路和改革措施，在重点改革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学校全面

推进、深化综合改革提供经验和范本。 

三、试点学院要严格遵守学校党委有关学院领导班子建

设的各项制度、政策，健全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严格执

行学院“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和党

员干部在改革试点中的政治保障和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

学院学术委员会在重大学术问题上的咨询、决策作用，切实

规范各种决策程序。 



四、试点学院要根据学校事业发展规划与双一流学科建

设方案重新制定学院战略规划与学科发展规划，并按照学校

下放的人事管理权、财务管理权、教学管理权、科研管理权、

国际交流与合作管理权、资源配置权以及学校党委关于基层

党的建设与学生工作要求，制定配套制度和实施方案。 

五、试点学院要主动接受学校年度考核和阶段性考核，

考核依据为学校出台的相关制度、政策及相关目标任务考评

指标。考核结果将作为试点学院办学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同时也作为试点学院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考核与奖惩的

重要依据。试点学院日常管理工作不在校院两级改革试点考

核之列 

六、试点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为推进校院两级改革试点

第一责任人，代表试点学院与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签订责任

书。责任书一式四份，学校、学院各执两份。责任书自签订

之日起生效。 

 

 

党委书记                  学院党委书记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校长                      院长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